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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聲有線電視收視契約 

茲提供用戶（以下簡稱甲方）與國聲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

方）收視、收聽及使用有線電視視訊服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條款：（契約

訂戶有三天審閱權）  

一、當事人之名稱、電話及住居所(營業所) 

訂戶：(甲方)相關資料如本單據正面所示。 

業者：(乙方)系統經營者名稱：國聲有線電視(股)公司， 

統一編號：97176412，營業地址：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 5 段 505 號， 

代表人姓名：王國韶 

二、契約有效期間、頻道數、頻道名稱及頻道授權契約到期日 

契約有效期間自（如本單據正面所示）。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依甲

方之選擇，於約定處所（如本單據正面所示），接用服務之數位機上盒

臺數（以上内容或詳載於裝機文件），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其頻道

數 50 個及頻道名稱（不包括購物頻道及頻道總表專用頻道）詳如乙方

官方網站提供之收視頻道表。 

乙方應將經由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頻道總數（不包括購物頻道及頻

道總表專用頻道）、頻道名稱及頻道增減等異動情形，併同頻道授權契

約到期日於專用頻道、公司網站（網址為 https://www.kstv.com.tw/）

及營業場所公告讓甲方知悉，該等公告及通知視為契約之一部分；變

更時亦同。 

契約期滿，乙方如繼續提供有線電視服務並提出續約之要約，甲方未

於七日内表示反對，仍繼續收視、收聽者，本契約自動展延。展延後

之契約條件如有變更，變更後之契約條件有利於甲方者，適用變更後

之契約條件。 

三、繳費項目、金額及收費方式 

(一)收視費：依主管機關收費標準。 

(二)裝機費：單機費用 1,500 元；每一分機費用：裝機時 500 元/裝機後 800

元  

(三)移機費：室內移機：每機 500 元；室外移機：每機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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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上盒：收費標準參照數位機上盒借（租）用（保管）合約書。 

(五)繳費期限及金額：□月繳 □雙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甲方

如不續約，可於契約到期後，由乙方無息退還未用之收視費（不足月

者每日收視費以每月收視費三十分之一計算）。  

(六)繳費方式： 

□臨櫃繳款 □超商/金融機構代收繳款 □便利商店印單繳款 □ATM/

金融卡網路轉帳 □ACH 約定帳戶轉帳 □第三方支付  

未約定繳費期限、繳費方式者，則視同採當月繳，繳款方式由甲方依

前項第六款方式擇之，不足月者每日收視費以每月收視費三十分之一

計算。約定之收費方式，甲方向乙方要求變更時，乙方不得拒絕。 

如以社區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名義與甲方訂立本契約者，屬於該

社區或公寓大廈之住戶，亦得依本契約約定之事項行使甲方之權利。 

四、申請、異動及契約終止 

甲方申請有線電視服務應提供個人基本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明文件編號、聯絡方式及地址等）並出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供乙

方核對（甲方為法人或商號時，於申請書上加蓋公司或商號大小章）。 

甲方辦理異動或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電子郵件、電話或其他足讓

乙方知悉之方式通知乙方，並提供足資辦識身分之相關資料供乙方核

對，經乙方確認無誤後為之。 

甲方委託代理人申請、異動或終止契約時，除應出示相關身分證明文

件外，該代理人應出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及合法授權資料供乙方核對。 

乙方不得以甲方或代理人不留存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而拒絕甲方或

代理人之申請、異動或終止契約。 

五、收視費用調整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乙方經核定之收視費用如有調整，甲方仍依第

三點約定之應繳費用繳付。但如約定之應繳費用高於核定之（最高）

收視費用時，依核定之（最高）收視費用繳付。 

六、節目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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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應依其所提供之頻道表播放節目，並維持所提供頻道節目内容及

畫面之完整性，但因公共利益、突發事件所必要或法令所規定者，不

在此限。 

乙方違反前項約定時，甲方得請求免除當日收視費（日收視費指月收

視費之三十分之一，以下同）。 

七、頻道異動或停止播送之責任 

乙方不得任意更換或全部、部分停止播送任一頻道。但乙方如頻道異

動或因頻道授權契約到期而停止播送時，乙方應注意甲方權益之保障。 

乙方之頻道位置異動或停止播送時，應於前五天以書面或連續五天以

移動式字幕播送（每小時播送一次）通知甲方。 

乙方違反前項約定時，乙方應減收當月五日之收視費或延展五日之收

視、收聽及使用。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更換或停止播送頻道，不得視為有違反本

條規定：(1)因頻道商未依約履行，乙方依法行使權利抗辯。(2)由於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因天然災害及依緊急事故應變辦法之規定或任何

非乙方所能控制之情事所導致之停止播送。 

八、頻道減少或停止播送之責任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減少播送之基本頻道數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予

以頻道停播成為沒入之處分，致乙方所提供之基本頻道總數未達主管

機關核定當年度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所申報之預定基本頻道總數百分之

九十五，乙方應減收當月收視費或為其他方式之賠償；未達主管機關

核定當年度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所申報之預定基本頻道總數三分之二，

並達十天以上時，即應免除當月之收視費用。 

九、維修義務與責任 

甲方發生無法收視或收視不良狀況，乙方於接獲甲方維修通知時，應

於二十四小時内到府維修。但經甲方同意另行約定者，不在此限。 

倘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於前項期限

内到府維修，乙方應前述不可抗力因素或不可歸責事由結束後，依前

項規定辦理。 


